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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检查要求：各指导教师、教研室主任、分管副院长对

照“贵州商学院 2022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表”（附

件 1）中检查标准完成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和整改意见填入

此表，被查教师请根据表中意见及时完成整改。

二、阶段总结

7 月 15 日，教务处联合教育评估中心与校督导汇总自查

和互查意见，完善统一检查标准，部署安排下一阶段校级全

覆盖检查工作。

请各二级学院和各指导教师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相关要

求，积极做好检查和整改工作。

联系人：廖斌

联系方式：269888563（QQ）

附件：1.贵州商学院 2022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

查表

教务处

2022 年 7 月 8 日
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7月 8日印发


